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
清算方案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8月1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琼01清申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对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自驾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9月11日作出（2025）琼01强清84号决定书指定江苏钟山明镜宿迁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胡剑桥，成员为王贤孝、冯苏杭、林淳、张野、于宙。
本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已完成对深海自驾公司清算财产的清理工作。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以下清算方案，提请贵院审议。
一、接管情况
清算组前往深海自驾公司注册地址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大厦10楼实地调查，该地址未见深海自驾公司痕迹。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通知深海自驾公司股东向清算组移交深海自驾公司的印章、证照、账簿及财务凭证等公司资料。深海自驾公司股东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表示其未保管深海自驾公司的印章、证照、账簿及财务凭证等公司资料，未向清算组移交任何材料。清算组未联系上另一位股东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另清算组未联系上法定代表人沈建太。截至本方案出具之日，清算组未接管到深海自驾公司的印章、证照、账簿、财务凭证等公司资料及财产。
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600001004352

	法定代表人
	沈建太

	成立日期
	1994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登记状态
	已吊销（2010年6月7日）

	对外投资情况（子公司）
	海南深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备注：已经进入强制清算程序）

	
	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吊销)

	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
	无

	核准日期
	2010年6月7日

	营业期限
	1994年9月19日至1999年9月18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登记机关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
	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大厦10楼

	经营范围
	自驾、出租车、公路运输，旅游服务，旅游项目开发经营；车辆修理服务；机动车配件销售。


三、出资人情况
清算组通过调取工商内档信息查询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https://www.qichacha.com）等公开途径查询到深海自驾公司股东如下：
	深海自驾公司股东及出资
	海南深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85%，认缴注册资本425万元，实缴注册资本425万元）

	
	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5%，认缴注册资本75万元，实缴注册资本75万元）


根据清算组调取的深海自驾公司工商内档及公司章程规定深海自驾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工商内档中海南中华内资验字[1995]0006号《验资报告》显示该注册资本经验资已全部实缴完毕。
四、资产情况
（一）银行账户情况
清算组前往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滨江支行查询深海自驾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开立及存款信息，查询结果为：
1.深海自驾公司在交通银行有银行账户开立一个银行账户，账号为：600100010141389155，账户余额为：873.08元，转损益共计874.67元，账户类型：一般户。
2.深海自驾公司在上述交通银行外的其他五家银行均无开立银行账户。
（二）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因深海自驾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公司住所地已不再营业，清算组无法接管深海自驾公司财务资料，故对预付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无法进行核实。
（三）车辆情况
清算组通过企业破产一件事系统向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申请调取深海自驾公司名下车辆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为：该企业无机动车信息，无车辆查封信息，无车辆违章处理信息。
（四）不动产情况
清算组向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查询深海自驾公司名下不动产登记情况。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25年10月23日反馈查询结果为：深海自驾公司名下无不动产（房产）产权记录。
（五）无形资产
清算组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查询深海自驾公司名下专利及著作权信息，查询结果为：深海自驾公司无专利权、著作权及商标的相关信息。
（六）对外投资
清算组通过调取工商内档信息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以及裁判文书网等公开途径查询到深海自驾公司有对外投资。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深海自驾公司持有海南深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进出口公司”）10%的股权。深海进出口公司成立于1994年3月1日，注册地址为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17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万元，深海自驾公司认缴注册资本4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40万元，登记机关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海进出口公司已于2003年12月31日吊销。目前，深海进出口公司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该公司清算组经全面核查，未查询到深海进出口公司名下有任何财产。
2.深海自驾公司持有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5%的股权。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于1994年3月9日成立，注册地址位于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10层，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深海自驾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10万元，登记机关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五、职工情况
截至报告出具之日，由于无法与深海自驾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建太取得联系，且该公司注册登记的经营场所已停止使用，清算组难以获取深海自驾公司的员工相关信息。为此，清算组向海口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美兰分中心提出申请，查询深海自驾公司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经查询得知，深海自驾公司仅在1999年6月至2003年9月期间存在社保缴纳记录，自2003年10月起便再无缴纳记录，目前未发现深海自驾公司欠薪信息，无职工债权登及申报。
六、负债情况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琼01强清84号《公告》，债权申报期截至2025年10月28日。因清算组未接管到深海自驾公司任何材料，无已知债权人需要通知。截至本报告作出前清算组也未收到债权人申报债权资料。经查询，深海自驾公司无职工，无社保欠费。清算组至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查询深海自驾公司税务情况，金税三期系统查询结果表明，该企业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
七、涉诉涉执情况
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深海自驾公司涉诉涉执行信息，结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反馈的涉诉、涉执行查询结果，除强制清算案件外，深海自驾公司有4条涉诉、涉执案件信息，均为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与海南远翔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华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执行案件，清算组通过微信及电话通知债权人海南远翔实业有限公司申报债权，海南远翔实业有限公司表示放弃申报债权。
八、强制清算收支情况
截至本清算报告出具之日，经清算组清查核实，深海自驾公司名下仅有交通银行存款874.67元，除此之外清算组无查询到深海自驾公司无其他财产，也无债权申报。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均暂由清算组垫付，已经发生的支出有刻制印章费用、邮寄费用、文书打印费用及交通、餐饮、住宿等费用。
九、对外投资财产处置方案
综上，清算组应对深海自驾公司所持股权进行处置。基于各个公司情况不同，清算组分别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置：
（一）对于所持有的深海进出口公司的股权，该公司的股东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以深海进出口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深海进出口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裁定受理该案，案号为（2025）琼01强清83号。
（二）对于所持有的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的股权，经核查，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处于吊销状态。
十、清算费用及共益债务
（一）清算费用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清算费用：（一）强制清算案件的申请费及衍生诉讼案件应由公司负担的诉讼费用；（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公司财产的费用；（三）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该规程第四十一条中清算费用“经人民法院批准可从清算财产中随时清偿”的规定，本案包括如下清算费用，并将从深海自驾公司财产中随时清偿：
1.本案申请费
该费用由人民法院根据清算财产金额核算并收取，本案申请费25元，从深海自驾公司的874.67元银行存款中支付。本案无衍生诉讼费用。
2.管理、变价和分配公司财产的费用
该费用包括因分配财产、清偿清算费用而产生的银行手续费，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截至本分配方案之日，暂未产生相关费用。
3.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和报酬
（1）关于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清算组前往海口市就深海自驾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刻章开户、财产调查、公司办公地址调查、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等事宜开展工作。工作过程中已实际发生交通费用：其中机票费用773元，海口市内交通费77.84元，上述费用合计850.84元。深海自驾公司剩余849.67元银行存款均用于支付清算组上述执行职务的费用。
（2）关于清算组报酬，将依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报酬支付实施意见(试行)》的规定收取，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二）共益债务
截至本分配方案之日，暂未产生共益债务相关费用。
十一、财产分配方案
综上，深海自驾公司清算组现接管到的财产为交通银行存款874.67元，及深海进出口公司和海南金视点广告有限公司两家对外投资公司的股权权益。其中874.67元银行存款应优先清偿的清算费用为875.84元，需要清偿的债务金额为0元，不存在需解除劳动合同或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和执行情况。
鉴于深海自驾公司的两家对外投资公司是否有可分配股权权益具有不确定性，如有可分配股权权益财产，清算组拟根据以下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若深海自驾公司的对外投资股权权益财产用于支付清算费用后仍有财产的，按照持股比例向深海自驾公司的股东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分配剩余财产（分配方式结合对外投资公司强制清算结果，以股权权益处置后的实际可分配财产为准）。其中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财产分配事宜将联系其管理人处理。清算组暂未联系上股东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若财产分配时仍无法联系上该股东或者其他无法向其分配的情形，清算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的规定处理。
前述分配所产生的相关手续费、税费，由各收款人自行承担；涉及股权权益处置的相关费用，从对外投资股权权益处置所得中优先扣除。
十一、关于财产分配方案的风险提示
[bookmark: _GoBack]因收款人自身的原因，导致分配款项不能到账，或账户被查封，冻结、划扣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关方自行承担。经人民法院或相关机关要求协助执行查封、冻结的分配权益，清算组在查封、冻结期间暂不予分配；查封、冻结措施解除后按本补充方案进行分配，但人民法院或相关机关对应分配剩余财产款项采取扣划等措施的除外。收款人名称、联系方式或收款账户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清算组，逾期通知或拒绝通知而造成的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

海南深海自驾旅游租车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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